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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聚集场所
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

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一）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且经

营可燃商品的商场（商店、市场）；
（二）客房数在50间以上的宾馆（旅馆、

饭店）；
（三）就餐位在100座或建筑面积1000

平方米以上餐饮场所（含住宿）；
（四）公共的体育场（馆）、会堂；
（五）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歌舞

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1、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

所；
2、舞厅、卡拉OK厅等歌舞娱乐场所；
3、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
4、游艺、网吧、游乐场所；
5、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浴室等营业性

健身休闲场所；
（六）设置在（半）地下建筑内的公众聚集

场所。
二、医院、养老院和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一）住院床位在50张以上的医院；
（二）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养老院（福

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
（三）学生住宿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寄宿

制学校或师生人数在500人以上的非寄宿制
学校；

（四）幼儿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托儿
所、幼儿园。

三、国家机关、团体，公共服务机构

（一）县级以上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三）县以上党委和政府各部门；
（四）共青团、总工会、妇联的办事机关；
（五）供水、供气、供暖等关系民生保障的

机构。
四、广播、电视和邮政、通信枢纽
（一）广播、电影、电视、报社、网络等新闻

媒介单位；
（二）城镇的邮政、通信枢纽单位。
五、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
（一）设有候车厅、候船厅的客运车站和

码头；
（二）民用机场。
六、文物保护单位
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

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
（一）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公

共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展览馆；
（二）公共博物馆、档案馆；
（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县级以上文物保

护单位。
七、电力企业
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八、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

供应、销售单位：
（一）生产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工厂；
（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灌装站、调

压站；
（三）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专用仓库

（堆场、储罐场所）；
（四）营业性汽车加油、加气站、液化石油

气供应站（换瓶站）；
（五）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甲、乙类）

且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或存放总量在
200千克以上的商店。

九、生产、加工企业
（一）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上的服

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总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

洁净厂房、电子厂房；
（三）总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

丙类厂房。
十、重要的科研单位
（一）地市级以上科研单位；
（二）负责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科研单

位；
（三）设备价值超过1000万以上的科研

单位；
（四）科研实验中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化学

物品（甲、乙类），具有较大火灾爆炸危险的科
研单位。

十一、高层、地下、仓储、工地等场所
高层公共建筑、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

道、粮、棉、油脂、木材、百货等物质仓库和堆
场，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一）高层公共建筑的办公楼（写字楼）、
公寓楼等；

（二）城市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等地
下公共建筑和城市重要的交通隧道；

（三）国家储备粮库、总储量在10000吨
以上的其他粮库；

（四）总储量在500吨以上的棉库；
（五）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上的木材

堆场；

（六）总储存价值在1000万元以上或建
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武汉4000平方米）以
上的可燃物品储存（仓库、堆场）单位、场所；

（七）总建筑面积在30000平方米以上的
其他物品生产销售、仓库、堆场、中转库(站)、
物流仓库等场所；

（八）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工程的施工现
场。

十二、其他场所
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

火灾可能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
失的单位：

（一）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
电子、汽车、钢铁、造船、烟草、航天、造纸或固
定资产价值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

（二）营业厅在500平方米以上的金融、
证券、期货交易所；

（三）设有一级修车库或三级以上的汽车
库、停车场的经营管理单位；

（四）3A级以上旅游景区；
（五）其他具有较大火灾危险性或发生火

灾后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单位。
符合前款规定标准且也符合《湖北省公

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检查规定》（鄂公发〔2010〕
2号）“十小场所”规定的场所，列入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范畴，由消防部门监管；不符合前款
规定标准且也不符合《湖北省公安派出所消
防监督检查规定》（鄂公发〔2010〕2号）“十小
场所”规定的场所，列入公安派出所“十小场
所”抽查范畴。注：以上所称“以上”含本数。

每家符合标准的单位,应向属地消防救
援机构填报火灾高危单位或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申报表（见附件）,并将盖章纸质文件存档
备查。

联系电话：0715-8828972

关于申报2023年咸安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公告
为全面加强重点单位监督管理，着力

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防止失控漏管
现象的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湖北省消防条例》以及《消防监督检
查规定》等规定，结合单位开业新增、停业
减少、规模升级、缩小降级等情况，咸安区

消防救援大队将对全区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进行调整。各单位若达到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界定标准，请于2023年1月15日

前到咸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进行申报登记。
咸宁市咸安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1月10日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王芳）
日前，咸安区横沟桥镇一女子跳河轻
生，群众报警后，民警暖心营救，并最终
化解了女子的心结，放弃了轻生念头。

“横沟桥镇孙田村7组一河边有人
跳河。”1月2日中午11点多，咸安区横
沟桥镇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后，迅速派
出民警赶赴现场救援。

在现场，民警发现一名40多岁的
女子正在河边，浑身湿漉漉，情绪非常
激动，一直说“我不想活了。”

报警人何女士向民警介绍，当时她
和丈夫在河道附近地里做农活，看到一
名女子在河道旁徘徊，开始以为她在河
边散心，也就没多管。过了一会，她发
现河里面有人，于是和丈夫上前查看，
并在河道旁找到一根木棍，然后将女子
救起。怕女子再次想不开，于是打了报
警电话，等待民警到来。

民警耐心劝导女子有话好好说，有
什么事情会帮她。为了防止该女子再
次做傻事，民警只好将该女子带到派出

所。经民警劝说，女子情绪趋于缓和
后，女民警带其去宿舍洗热水澡，并让
她换上干净衣服，在空调房里休息。

经了解，跳河女子名叫葛某珍，今
年40岁，因为与丈夫吵架，越想越觉得
自己委屈，于是想跳河轻生。

当日，民警联系到葛某珍的丈夫，
对两人进行一番劝解和疏导后，葛某珍
表示不会再有轻生的念头。随后，民警
将她平安送回家中，家人对民警感谢不
已。

女子跳河轻生

警民暖心营救解心结

今年1月10日是第三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昨日下午，咸宁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分别在
市区中心花坛、咸宁万达广场、同
惠广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面对面宣传等方式，详细讲
解了酒驾醉驾、无牌无证、驾乘车
辆不系安全带、骑乘摩托车不戴头
盔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教育引导
大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共同维护创造和谐、平安、有
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 方达星）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
员 毛旭）1月4日下午，武汉的
张先生致电本报《你呼我应》栏
目，邀请记者陪同他母亲向咸安
民警送锦旗表谢意。

原来，1月3日早上7时许，
居住在咸安宝塔大道附近的薛大
妈带着孙子到超市买菜后，发现
自己的包包（装有 1400 余元现
金，以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不见
了，超市工作人员查看监控并未
发现异常。

焦急的薛大妈拨打报警电
话求助。咸安公安分局永安派
出所民警通过查阅超市视频信
息及反复比对发现，当天薛大妈
在超市付款后，手提袋内有一个
白色塑料包掉落出来，而她无所
察觉。随后，该包被一名婆婆捡
走。

民警通过巡线查找查询到
拾塑料包婆婆的信息，并成功与
其取得联系。10分钟后，婆婆
将塑料包送到超市。民警将塑
料包转交给薛大妈后匆匆离去。

“拿回丢失的财物，我都没
感谢他们就走了。”薛大妈将自
己的遭遇电话告知了儿子张先
生。张先生当即让薛大妈去制
作一面锦旗，并致电本报《你呼
我应》栏目，希望记者陪同薛大
妈一起向民警送锦旗表达谢意。

1月5日早上，在记者的陪
同下，薛大妈来到永安派出所，
将一面写着“工作热忱 为民服
务”的锦旗送到出警民警彭超手
中，表达她的感激之情。

民警助力找到钱包
大妈送锦旗表谢意

交通安全宣传


